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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6_8C_E7_A8_8E_E5_c46_533280.htm 一、企业设立的增值

税筹划 1.企业身份选择筹划 企业刚设立时会计处理是选择一

般纳税人还是小规模纳税人，是值得企业认真计算和衡量的

一件事。人们通常认为，小规模纳税人的税负重于一般纳税

人，但实际并非尽然。假定一工业企业平均每月的销售额

为X，可抵扣的购进额为Y，则在一般纳税人情况下每月缴纳

增值税为（X-Y）×17%，在小规模纳税人情况下每月缴纳增

值税6%X，税负相等时（X-Y）17%=6%X，求得无差别平衡

点抵扣率Y=64.7%X.由此可知，当工业企业进项税额大于销项

税额的64.7%时，一般纳税人税负轻于小规模纳税人，会计处

理方法选择一般纳税人合算；如果该企业销项税额远大于进

项税额，也就是企业取得的进项税额较少的情况下，一般纳

税人税负重于小规模纳税人，则会计处理方法选择小规模纳

税人合算。 2.企业投资方向及地点的筹划 我国现行税法对投

资方向不同的企业制定了不同的税收政策。如现行税法规定

：对粮食，食用植物油等适用13%的低税率；直接从事植物

种植收割和动物的饲养、捕捞的单位和个人销售的自产农产

品，免征增值税；利用城市生活垃圾生产的电力实行即征即

退政策；部分新墙体材料产品按增值税应纳税额减半征收。 

投资者选择地点时，也应该充分利用国家对某些特定地区的

税收优惠政策。例如保税区内的生产企业从区外有进出口经

营权的企业购进原材料、零部件等加工成产品出口的，可按

保税区海关出具的出境备案清单，以及其他规定的凭证，向



税务机关申请办理免、抵、退。 二、企业采购活动的增值税

筹划 1.选择恰当的购货时间 通常企业采购应以原材料供应及

时为原则，所以采购时间往往不确定，但市场是变化的，企

业采购所支付的价格受到供求关系的影响，因此，选择恰当

的购货时间对企业的税务筹划有很大帮助。筹划时首先必须

注意适应市场的供求关系，作为买方应该充分利用市场的供

求关系为自身谋利益，在不耽误正常生产条件下选择供大于

求的时候购货，因为在供大于求的情况下，容易使企业自身

实现逆转型税负转嫁，即压低产品的价格来转嫁税负。另外

，在确定购货时间时还应注意物价上涨指数，如果市场上出

现通货膨胀现象，而且无法在短时间内得以恢复，那么尽早

购进才是上策。 2.合理选择购货对象 对于小规模纳税人来讲

，不实行抵扣制，购货对象的选择比较容易。因为从一般纳

税人处购进货物，进货中所含的税额肯定高于小规模纳税人

。因此，从小规模纳税人处购进货物比较划算。 对于一般纳

税人来讲，购货对象有以下三种选择：第一，从一般纳税人

处购进；第二，从可请主管税务机关代开专用发票的小规模

纳税人处购进货物；第三，从不可请主管税务机关代开专用

发票的小规模纳税人处购进货物。如果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

纳税人的销售价格相同，应该选择从一般纳税人处购进货物

，原因在于抵扣的税额大。但是如果小规模纳税人的销售价

格比一般纳税人低，就需要企业进行计算选择。 三、企业销

售活动的增值税筹划 1.选择恰当的销售方式 根据税法规定，

不同的销售方式有不同的计征增值税的规定。采用折扣销售

方式，如果销售额和折扣额在同一张发票上体现，以销售额

扣除折扣额后的余额为计税金额，如果销售额和折扣额不在



同一张发票上体现，那么无论企业财务上如何处理，均不得

将折扣额从销售额中扣除；采用销售折扣方式，折扣额不得

从销售额中扣除；采用销售折让方式，折让额可以从销售额

中扣除；采用以旧换新和还本销售方式，都应以全额为计税

金额；此外还有现销和赊销。在产品的销售过程中，企业对

销售有自主选择权，这为利用不同销售方式进行税务筹划提

供了可能。 销售方式的筹划可以与销售收入实现时间的筹划

来结合起来，因为产品销售收入的实现时间在很大程度上决

定了企业纳税义务发生的时间，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的早晚又

为利用税收屏蔽、减轻税负提供了筹划机会。 2.巧妙处理兼

营和混合销售 兼营是指纳税人除主营业务外，还从事其他各

项业务。一种是同一税种但税率不同，如同是增值税的应税

项目，既包括适用17%税率的货物，同时又兼营13%低税率的

货物；另一种是不同税种且税率不同，如增值税纳税人不仅

从事应税货物或应税劳务，还从事属于征收营业税的各项劳

务。《增值税暂行条例》规定：兼营不同税率的货物或应税

劳务，在取得收入后，应分别如实记账，并按其所适用的不

同税率各自计算应纳税额。未分别核算的，从高适用税率。

兼营非应税劳务的，应分别核算货物或应税劳务和非应税劳

务的销售额，不分别核算或者不能准确核算的，其非应税劳

务应与货物或应税劳务一并征收增值税，即货物或应税劳务

和非应税劳务的销售额若能分开核算的，则分别征收增值税

和营业税；不能分开核算的，一并征收增值税，不征收营业

税。 混合销售行为是指企业的同一项销售行为既涉及增值税

应税货物又涉及营业税的应税劳务，而且提供应税劳务的目

的是直接为了销售这批货物而做出的，二者间是紧密相连的



从属关系。混合销售是面向同一购买者的，增值税应税货物

和营业税应税劳务是合并定价，二者不可能分开核算。对混

合销售的税务处理办法是：从事货物的生产、批发或零售的

企业、企业性单位及个体经营者的混合销售行为，视为销售

货物，征收增值税；但其他单位和个人发生的混合销售行为

，视为销售非应税劳务，不征收增值税。根据我国税法有关

规定，这里所指“以从事货物的生产、批发或零售为主，并

兼营非应税劳务”是指纳税人年货物销售额与非应税劳务营

业额的合计数中，年货物销售额超过50%，非应税劳务营业

额不到50%.不同企业发生的混合销售行为的税务处理方式不

同，给纳税人进行税务筹划创造了一定条件，纳税人可以通

过控制应税货物和应税劳务的所占比例，来达到选择缴纳增

值税还是营业税的目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